关于举行常州市区2009年高中历史基本功比赛的通知
市区各高中校教导处并历史教研组：
为进一步提高课堂教学效益，推进我市高中历史课程改革。经研究决定，并报请有关领导批准，将举行常州市区2009年高中历史基本功比赛活动。

一、活动分两个阶段进行：
第一阶段：各高中校初评，自即日起至9月15日前结束。推选参加市区比赛的教师，并将报名推荐表（见附录）（学校盖章）报至常州市教研室闵晓弘处。
第二阶段：市区评比，在9月下旬举行。

1．按有关规定，每位参评教师交参赛费100元，回学校报销。
2．常州市教研室组织专家进行评比。
3．评比结果将在常州教研――历史学科网页上公示。
4．本次活动设一、二、三等奖若干名，由市教研室统一发获奖证书。并据此推选参加大市比赛的教师。

二、基本功比赛要求：分两部分进行：书面考试和说课
（一）考试：共2个小时。考命题、评题，

1、命题：(30%)提供四段材料，规定参赛老师就此命出三个选择题、一个材料解析题，并附参考答案（评分标准）。

2、评题:(30%)提供一道题目（非选择题）和一位学生的答题，规定参赛老师写出：①题目特点；②学生得分；③学生暴露的问题；④教学建议（改进教学的意见或对策）。

（二）说课：(40%)

说课前45分钟告知说课内容，准备45分钟。发说课材料（复印教材某课）和备课纸，说课15分钟，不能超时。不能带电脑及其他材料。

说课要求：怎样教这节课，其重点、难点（手段、目的、方法），允许个性化。

请各高中校在接到通知后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地做好推选工作，确保这一工作顺利进行。
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常州市教育教研室 
2009年9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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